
关于设立“中华狮子奖”的决议

为了更好地筹措深圳狮子会服务经费，鼓励和表彰会员为狮子会服务做贡献，经区理事会议讨论提出并经区年会审议通过，决定设立 “中华狮子奖”，简称“华狮奖”。
一、凡为深圳狮子会服务基金捐款人民币6000元的狮友可获得一次“华狮奖”。
二、获奖者将获得国际狮子总会中国深圳380区颁发的“华狮奖章”和证书，并在区办事处永久性刻名表彰。
三、区会设立“华狮奖”狮友联谊会，其主要职能是根据区内阁要求积极发展“华狮奖”狮友和开展联谊活动。
四、为体现表率作用，当届区理事会成员、各分会会长必须认捐“华狮奖”；凡竞选当届副总监者必须从担任区理事会成员当年起至少平均每年认捐一次“华狮奖”。
五、对认捐“华狮奖”达到五个或五个以上的会员颁发“华狮金奖”，十个或十个以上者颁发“华狮钻石奖”。
六、凡在当届认捐“华狮奖”1个或1个以上的狮友，均给予颁发“区总监贡献奖”。
七、本决定自区年会通过之日起五年内，凡在此期间每认捐一个“华狮奖”，同时给予颁发捐赠区办事处1000元证书并在区办事处永久性刻名表彰。
八、“华狮奖”认捐全部划入区会“中华狮子基金”，并由基金管理委员会依据“中华狮子基金”章程进行管理。“中华狮子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创区总监、当届上届区总监、区秘书长、区司库、区会法律顾问及由当届总监聘请的两名专业人才组成，创区总监任主席，当届上届区总监任执行主席。
九、本决定自区年会通过之日起施行。
深圳狮子会
2004年5月1日


关于认捐“华狮奖”的决议
为了更好地筹措深圳狮子会服务经费，鼓励和表彰会员为狮子会服务做出贡献，理事会对“中华狮子奖决定”（简称“华狮奖”）做出了适当修改，号召广大狮友踊跃认捐。
一、凡为深圳狮子会服务基金捐款人民币5000元的狮友可获得一次“华狮奖”。
二、狮友可分五次认捐一个华狮奖，即每次至少捐1000元，累计五次可认捐一个华狮奖。每次认捐1000元者可获得一次“深圳狮子会服务基金会长奖”。
三、认捐一个华狮奖将获得深圳狮子会颁发的“华狮奖章”和证书，并在区办事处刻名表彰。
四、深圳狮子会设立“华狮奖”狮友联谊会，其主要职能是根据区理事会要求积极发展“华狮奖”狮友和开展联谊活动。
五、为体现表率作用，深圳狮子会和服务队理事会成员，应带头认捐“华狮奖”。
六、对认捐“华狮奖”按数量不同分别给予不同的奖励，十个或十个以上者颁发“华狮钻石奖”。
七、凡是当届认捐“华狮奖”1个或1个以上的狮友，均给予颁发“会长贡献奖”。
八、“华狮奖”认捐善款全部划入“深圳狮子会服务基金”，并由基金管理委员会依据“深圳狮子会服务基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九、本决议于2009年8月1日起执行。
 深圳狮子会
2009年8月1日
